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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湖府办〔2024〕24号

湖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

新形势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政务公开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和省

政府、市委和市政府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

强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

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政务公开的第一责任人，要认真

落实上级机关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召开专题会议，指

定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经办人负责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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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确保责任落细落实。每年一月份登录福建省政务公开综合管

理平台，主动报备分管领导、科室负责人和具体经办人名单，完

善通讯录信息。

二、有效畅通申请渠道

各单位要按需更新本单位《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，明确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、申请内容的要求、申请的渠道、申请注

意事项和答复时限。确保申请渠道畅通，要做到“四有效”：《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有效下载，联系电话有效接通，通信地址有

效送达，网络申请有效提交。同时，对于当面提交和邮寄提交的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日内录入厦门市政府网

站群云平台依申请公开系统，做好登记工作，并将办理结果于办

结当日录入系统。

三、强化合法性审查

各单位要严格遵照国务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（2019年 4月 3日修订）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（2023年 9月 1日修订）有关规定，依法依规，严谨审慎办理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注重程序合法，认真审查申请要件。对于申

请要件不完备的于 7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一次性补正告知

书，对于申请要件完备的于 2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答复告

知书。对于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办理，需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

后向申请人送达延期告知书，送达之日起延长 20个工作日办理

时间。答复告知书中办理结果应写明引用法条依据和权利救济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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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。其中，不予公开类型答复告知书需将申请人行政复议权利前

置。

四、主动加强部门联动

各单位要坚持“谁制作、谁公开”原则，两个以上行政机关

共同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牵头制作的单位负责公开。对于办理难

度大、涉及部门多的申请件，牵头制作单位主动承担责任，向有

关单位发送协助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函，相关单位要积极配

合，经集体研究后形成答复意见，确保答复内容合法有据，形成

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政务公开工作态势。同时，依托依法行政全

面推行法律顾问制度，充分发挥“法治外脑”作用，有力提高政

府依法决策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的质量。

五、建立健全约谈制度

区政府办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收件、办件、答复全过程进行

跟踪管理，严格按时效对各单位进行督促督办，对即将到期的公

开件，依申请公开系统提前三天进行预警提醒，确保及时答复，

杜绝超期办理。对重视不够、工作不力的单位，将启动约谈制度，

第一次由区政府办分管领导约谈责任单位分管领导和具体业务负

责人，并抄报区政府分管领导；第二次由区政府办主要负责人直

接约谈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，并抄报区政府主要领导。

附件：1．湖里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办理流程图

2．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》样例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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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》样例 2
4．《补正告知书》样例

5．《延期答复告知书》样例

6．《征求第三方意见告知书》样例

7．《征求意见确认函》样例

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4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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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湖里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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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（样例 1）

厦湖 〔202 〕 号

申请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：

本单位于 年 月 日收到您（单位）通过当面/信函/
网络提交的关于“ （申请信息描述）”的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，现答复如下：

经检索，您（单位）申请公开的信息已对外公开/可以公开/
不存在/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/重复申请/......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 条第 项的规定，现予告

知。

若您（单位）对本答复告知书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答复告知

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

在六个月内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等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厦门市湖里区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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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（样例 2）

厦湖 〔202 〕 号

申请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：

本单位于 年 月 日收到您（单位）通过当面/信函/
网络提交的关于“ （申请信息描述）”的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，现答复如下：

经检索，您（单位）申请公开的信息不予公开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，现予

告知。

若您（单位）对本答复告知书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答复告知

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厦门市湖里区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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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补正告知书（样例）

厦湖 〔202 〕 号

申请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：

本单位于 年 月 日收到您（单位）通过当面/信函/网
络提交的关于“ （申请信息描述）”的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。

经审查，您（单位）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符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。现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条规定和《福建省政府

信息公开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请您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告知书之

日起 15日内补正以下内容：

身份证明复印件/明确政府信息内容描述，如申请公开信息涉

及的文件名称、文件文号、制发主体、制作时间等/缺少申请公开

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，请补充修改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并重

新提交/......
若您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，视为放弃申请，将不再处理

您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厦门市湖里区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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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延期答复告知书（样例）

厦湖 〔202 〕 号

申请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：

本单位于 年 月 日收到您（单位）通过当面/信函/网
络提交的关于“ （申请信息描述）”的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二

款规定，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，现将答复期限延

长 20个工作日，特此告知。

厦门市湖里区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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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征求第三方意见告知书（样例）

厦湖 〔202 〕 号

第三方姓名或者单位名称：

本单位于 年 月 日收到申请人姓名/名称通过当面/信
函/网络提交的关于“ （申请信息描述）”的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因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可能涉及您（单位）的合法权

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的规

定，现就是否向申请人公开该政府信息书面征求意见，请于收到

本告知 15个工作日内填写并回复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征求意见

确认函》，供本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有关规定处理。

联系地址： ；联系电话： 。

厦门市湖里区
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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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征求意见确认函（样例）

（行政机关名称）：

我（我单位）于 年 月 日收到你机关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征求第三方意见告知书》（厦湖 〔202 〕 号）。我（我

单位）同意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/同意作区分处理后向申请人

提供该政府信息，相关意见材料附后（需指明不予公开部分，并

书面说明原因）/不同意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相关意见材料

附后（需书面说明不同意公开的原因）。

联系地址： ；联系电话： 。

复函人：

（个人签字/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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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4月 22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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